附件1：

2009年全国滑雪登山比赛竞赛规程

一、比赛名称：2009年全国滑雪登山比赛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登山协会
承办单位：  吉林北大湖滑雪场

三、比赛时间：   2009年2月8日—10日

四、比赛地点：   吉林北大湖滑雪场
五、比赛场地：   人工雪场

六、比赛项目：   男子、女子个人越野赛
七、比赛规则：本次比赛规则由中国登山协会根据国际滑雪登山联盟最新国际规则，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制定并于比赛前一周公布于中国登山协会网站。
    个人越野赛是指在提前设定的路线上，利用组委会提供的滑雪登山器材完成攀登、下滑等规定的路线。攀登路线为5—7公里，下滑路线为3—5公里。以用时短为获胜。
八、参加单位：以各雪场、体工队、大专院校及相关俱乐部为单位组队报名参加。

九、参加办法
运动员必须以各雪场、体工队、大专院校及相关俱乐部为单位组队报名参加，不接受个人报名。请于2009年1月18日前将盖有报名单位公章的报名表统一以传真的方式发至中国登山协会高山探险部，过期不予报名。
联系方式如下：联系人：辛凌   电话：（010）67186771  87182973   传真：（010）67186771  Email:xlbj1129@sina.com  地址：北京市崇文区体育馆路9号中国登山协会高山探险部     邮编：100763
十、运动员资格

运动员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身体健康，无任何影响运动本身的不良疾病，如心脏病、冠心病、癫痫等；

经过相关的滑雪培训，或具有一定的滑雪登山经验和滑雪技术；

运动员年龄在16岁以上，45岁以下。
十一、录取名次及奖励

个人越野赛前六名颁发证书和奖品，前三名再颁发奖牌。

全国比赛的优秀选手将入选国家滑雪登山队，代表国家队参加于2月11—13日在北大湖举办的2009年第二届亚洲滑雪登山锦标赛。

十二、裁判员及仲裁委员会

裁判员、仲裁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由中国登山协会选派。工作人员报到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十三、报到及离会

报到时间：2009年2月8日8：00—12：00点；

报到地点：吉林市北大湖滑雪场宾馆大厅；

离会时间：2009年2月10日上午；

运动员报到时需持有效证件。

十四、食宿及交通

组委会负责参赛队4名成员在比赛期间的食宿，其他费用由各运动队自理。

十五、比赛场地及技术装备

比赛场地和路线由组委会设计，雪板、雪鞋、雪仗、头盔由组委会提供，参赛服、手套、雪镜和防寒服等自备。

十六、违纪处罚办法

运动员（包括领队、教练）若有冒名顶替、弄虚作假者将取消运动员比赛成绩，并视情节轻重给予1—3年禁赛处分；

工作人员（包括裁判员、定线员及仲裁委员）必须遵守比赛各项规定，秉公执法，如有徇私舞弊行为，一经查实，将严肃处理。
十七、兴奋剂检查和处理办法

兴奋剂是被严格禁止的。赛会将进行相关的检测，检查程序和处罚将遵照我国《反兴奋剂条例》和国家体育总局1号令执行。

十八、中国登山协会对此规程有最终解释权。
